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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受托人的忠实义务

姜 雪 莲
＜

摘 要 信托 受 托人 的 竞 业 义 务是 忠 实 义 务 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 。 我 国 在 制 定 信 托 法 时 没 有

明 确 规 定受 托 人 的 竞 业 义 务 ， 学 者 虽 肯 定该义 务 ， 但 是对 其理论依 据探讨 甚 少 。
公 司 与 信 托作

为信 义 关 系 都 负 有信 义义 务 ， 但其 结构 的 差 异 使 两 者 的 义 务 内 涵 存在 很 多 不 同 ， 信 托 受 托 人 不

宜 类推 适 用 公 司 法 董 事 的 竞 业 义务 弥 补 竞 业 义 务 的缺 失 。 《信 托法 》第 ２ ５ 条 第 １ 款规 定 了
“

为

受 益人 最 大 利 益 行 事
”

， 与 美 国 《信 托法 重述 》 、 日 本 《 信托 法 》作 为 一 般 条 款 之 忠 实 义务 的 表述

相 似 ， 溯 其 本源 ，是 由 禁 止 利 益 冲 突 与 禁 止 利 益 取得 两 规 则 构 成 。 禁止 利 益 冲 突规 则 是 行 为 规

范 ， 禁止利 益 取 得规 则 是救 济手段 。 受 托人 的 竞 业 义务 也 可 以 被纳 入 到 第 ２ ５ 条 第 １ 款 的
一

般

条款 中 ， 违 反义 务的 构 成要件 采 实 质 审 查主 义 ，违 反 受 托人 竞 业 义 务作 为 受托人 权 限 外 的 行 为

类 推适 用 《 信托 法 》第 ２ ２ 条 的 规定 。

关 键 词 利 益 冲 突 规则 利 益 取得规 则 竞 业 义务 机会理 论 信义 义 务

一

、 问题的提出

信托受托人的忠实义务 （ ｄ ｕｔｙｏｆ ｌｏｙａ ｌｔｙ） ，无论是在信托制度发祥地的英美 ，还是在植人信托

制度的大陆国家 ，都是受托人最重要的义务 。
２００ １ 年我 国 制定 《信托法 》之际 ，

一并植人了受托人

的忠实义务 。 我国 《信托法 》在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上 ，规定了禁止 自 我交易 、 受托人不得利用信

托财产取得利益等内容 。 但是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受托人的竞业行为 〔 １ ３ 以及利用信息 、

＊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讲师 。 本论 文是
“

北京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启 动计划项 目 的阶段性成果 。

〔 １ 〕 我国 《信托法 》第 ２４ 条规定受托人可以是法人也可以 是 自 然人 ， 由于 自 然人
“

营业
”

的情形很少 ， 更多

的是与信托财产存在竞争的
“

非 营业
”

行为 ， 比如 ，受托人 个人购买信托想要购买的土地 ，用 于建房 自 住 ， 因购买

该土地不是
“

营业
”

行为 ， 不可能构成
“

竞业
”

。 另 一方面 ， 受托 信托中 以 营业为 目 的 的信托 为少 数 ， 多为借贷信

托 ，如果适用公司 法中 的竞业义 务的 构成要件 ， 只有事业 型信托才能适用 。 本论 文言及的受托人 的竞接下 注 〔 １ 〕

？ １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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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之行为 （ 以下简称信托机会 ） Ｊ
２ ３ 竞业义务作为 忠实义务的

一项重要 内容 ，其禁止 的 目 的确

实与 自 我交易行为 、禁止利益取得行为大不相同 。 受信人滥用裁量权是信 义关 系 内在 的风险

（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 ｉ ｓｋ ） ，

〔３〕 信义义务 （忠实义务 ）
〔 ４ 〕 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受托人的 自 由裁量权 ，

〔 ５ 〕控制裁

量权 自始就是课以受信人严格规则的正当理由 。

〔 ６ 〕 与此相对 ，竞业 义务问题的 出发点是 限制受

托人的个人行为 ，而不是限制被授予权限的行使问题 。
对于竞业义务的这种特殊性 ， 有学者认为

忠实义务兼具限制裁量权与保护企业组织的功能 ，承认竞业人员对公司 的责任 ，竞业人员被包括

在追求利益的企业组织体 中 ， 因此 ，此人的行为也应全部归 属于公司 。

〔 ７ 〕但是 ，信托明显不 同于

这种将董事 、 职员全部融合到企业组织 内部的结构 尽管如此 ，受托人作为管理 、运用信托财

产之人 ，很容易知晓有关信托的信息 ， 同时受托人亦处在可 以 自 由使用这些信息 的地位 ，确有
“

控

制受托人滥用其个人地位
”

的必要 。 并且 ，从 国外 的立法例来看 ，信托受托人负有竞业义务是毋

庸置疑的 。

〔 ９ 〕信托受托人的竞业义务可谓我国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内容的重大缺失 。

〔 １ 〕 接上注 〔 １ 〕 业行为 ， 既包括与信托业务相竞 争的竞业行为 ，
也包括与信托处 于竞争 关系 的

“

非 营业
”

行为 ，其 内涵要 比公司 董事竞业义务的 内涵更加宽泛 。 缘于此 ，
日 本学 者在探讨现行《信托法 》第 ３２ 条受托人

的义务 时 ，使用 了
“

竞合行 为
”
一词 。 参见能見善久 、 道垣 内 弘人 ： 《 信 託法 七 ￥ 十 一２ 》 ， 有 斐 閣 ２０ １ ４ 年版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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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 ３ ４ ０ ： 禁止公司 受信人将公 司拥有期待利

益 、财产 利益或 财产权利 的交易机会 ， 或从公平角 度而言应 属 于公司 的交 易 机会予 以 篡夺 自 用 。 对 于信托机

会 ，

一

般参考英美法 中 的禁止篡夺公 司机会 的概念 ， 可以 将其定义为禁止信托受托人将信托拥有 的期待 利益 、

财产利益或财产权利 的交易机会 ， 或从公平 角度 而言应属 于信 托的交易 机会 予以 篡夺 自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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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美国 法中信义义务
一般包括 忠实 义务与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主要规制 因过失违反义务 的行为 ，

比如

受托人投 资判断错误行 为作为违反受托人 的注意义 务产生 受托人 的损 害赔偿责任 ， 这种 行为属于判 断失误 ，

与是否滥用裁量权无关 。 从这层意思上说 ， 注意义务与 防止滥用 裁量权无关 。 而 在英 国法上
， 信义 义务有时

等于 忠实 义 务 。 邓峰 ： 《普通公 司法 》 ， 中 国人 民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０ ９ 年版 ， 页 ４ ５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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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信托受托人本 身具有很强 的独立性 ， 在信托发展 初期 ，信托主要用于执行遗 嘱 、管理遗产 ， 由有 信用

的 律师等受托信托业务 ，
而信用 的积累来源 于受托人个 人 。 随着商事信 托的 发展 ， 信托业务 由 信托公司 等组

织机构受托 ， 信托公 司具 有浓 厚的 金融机构 的性 质 ， 同时 ，作为金融机构 的银行也开始受托信托业务 。 现今在

美 国 以及 日 本 ， 作为
“

营业
”

的信托业务 大部分是 由银行 的 信托部 门 和信 托银行受托 ， 作 为银 行的 信托部 门 或

信托银行 的 受托人有其 固有业务 ， 并且以发 展其固有 业务 为本 位 ， 在其有余 力 的 情形下 才受托信托业 务 。 受

托人受 托了 信托业务 而禁止其个人经 营 与信托相 同 的业务或行为 ， 与受 托信托业务 的宗 旨是相悖 的 。

〔 ９ 〕 日 本《信托法 》第 ３ ２ 条规定了 受托人的 竞业义务 ；信托法重述 ＩＥ 将受托人的 竞业义务作为忠实义 务

之一般 条款的 规制对 象 。 日 本 《信托法 》第 ３ ２ 条 、 信托法重述 ＨＩ 第 ７ ８ 条第 １ 款 。

？ １ ８２？



信 托 受托 人 的 忠 实义 务

在我国的信托实务 中也常会 出现受托人个人与信托处于竞争 的状态 ，经 常有信托公司与

受托的信托购买 同
一集合信托计划 ，信托公司也常以 自 有财产对企业贷款 。 信托公 司 本身可

以经营贷款业务 ，根据 《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第 ２ ７ 条第 ６ 款的规定 ：

“

不得将

同一公司管理的不 同信托计划投资于 同一项 目
”

，该条禁止的是将 同一受托人管理 的不 同信托

财产投 向 同
一

信托计划 ，并没有禁止将 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投资于 同
一计划 。 换言之 ，企业需

要融资时 ，在制度上信托公司既可以从 自 有财产中贷 出也可 以从信托财产 中融资 ，最终从哪部

分财产中融资 以及如何确定融 资 比例 ，会出 现受托人个人行为与信托财产行为相竞争 的情形 。

同样 ，在信托公司个人与信托财产 同时对同
一企业享有债权时 ，若该企业不能 同时清偿这两个

债权时 ，清偿是否存在优先劣 后关 系 ，亦涉及受托人 的竞业义务 。 不仅如此 ，对于 同一个
“

机

会
”

，信托与受托人个人谁享有使用权 ，获得的利益应如何分配等 问题亦然 。

２ ００５ 年我 国 《公司法 》对忠实义务作 出 了重大修改 ， 现行公司法承继 了对其修改 的 内 容 ，

现行公司法较之于信托法 ， 规定了 禁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竞业义务 、禁止侵占公司 机会等

制度 。 虽然我 国信托实务中受托人多为信托公司 ，但笔者不赞 同类推适用公司 法 的规定来规

制信托受托人竞业义务 。 我 国 《公 司法 》第 １ ４ ８ 条规定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的禁止行为 ，其中第

５ 款规定
：

“

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同意 ，利用职务便利 为 自 己 或者他人谋取属于 公司 的商

业机会 ， 自 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 同类的业务
”

。 从
“

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离
”

之视角 ，

公 司股东
“

所有
”

与董事
“

经营
”

的分离 已早被指 出 ，

〔 ２ 〕 在信托结构 中 ，管 理 、 运用信托财产 的

受托人与享受信托实质利益的受益人分离 ，对受托人的管理失误造成的损失 ， 即使可能被受益

人追究损害赔偿责任 ，但受托人并不承担信托财产价值减少 的风险 ，该风险 由 信托关系 中 的受

益人承担 。 这与公司 中董事与股东的结构相似 ，是信托关系 中
“

所有与 管理分离
”

的现象 。 委

托代理理论起初用于分析公司关系 ，被赋予 了广泛 的裁量权 的管理者应为所有者 的最大利益

行事 ， 当信托作为经营活动的组织登场时 ，该理论也被应用于信托关系 。

ｃ ３ 〕

公司 、代理 、信托作为经营 活动的组织体 ，可 以通过 比较掌握其共性及差异 。
学者普遍认

为信托与公司在制度结构上存在诸多不 同 。 首先 ，公司拥有独立人格 ，可 以明确 区分董事利益

与公司利益 ，公司股东 的共益权使其可 以享有剩余索取权 ；而信托财产本身不具有法人资格 ，

其财产在名义上转移给 了受托人 ，信托的受益人只能要求财产上的权利 。 此外 ，公 司法对忠实

义务规则已 采用事前批准与信息披露的宽松方式 ，而非严格禁止
一切利益冲突行为

４ ３美国

法学会公司治理规则 回避使用忠实义务 而使用公平交易 规则 ， 传统的 信义规 则被公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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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ａ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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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ｒ ｉｎ ｃ ｉｐｌ ｅ ｓ 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 ｎｃ ｅ

？

？Ａｎ ａｌｙｓ ｉ ｓａ ｎｄＲｅ ｃｏｍ ｍ ｅｎｄ ａｔ ｉ ｏｎｓＩ ｎ ｔｒｏｄ ｕｃ ｔ ｏ ｒｙＮｏ
ｔ
ｅ

，

１ ９ ９ ４ ，ｐ ． ２ ００

？ １ ８３？



中 外 法 学２ ０ １ ６ 年 第 １ 期

ｔ ｅｓ ｔ ） ，

〔 ６ 〕信托受托人 的信义义务 （ ｆ ｉ ｄ ｕｃ ｉａ ｒｙｄｕ ｔｙ ）
—般要 比公 司 董事 的信义义务要严格 。

信义义务作为上位概念包括多种信义关系 ，公 司
一董事 、信托受托人

一受益人作为典型 的信义

关系 ， 当然 负有信义义务 。 但是 ， 不 同受信人并不负有相 同的 信义义 务 。 笔者认为 ，从信托与

公司 的设立 目 的看 ，信托受托人在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时 ， 为 了受益人的利益要尽量规避风险投

资 ，而公司 的运营
一般伴随

一定的风险 ，公司的 股东追求净资产 回报率 ， 因此 ，董事的信义义务

的标准有别于信托 。 而负有不同义务标准的受信人之间不宜类推适用 。

为 弥补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的缺失 ，笔者尝试将我 国 《 信托法 》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
“

为受 益人

最大利益行事
”

， 作为忠实义务 的一般条款 ，将竞业义务纳人一般条款规制 的对象 ，探讨忠实义

务一般条款项下的竞业义务 的构成要件以 及违反该义 务的法律效果 。
由 于学者对我 国 《 信托

法 》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是否为 忠实义务条款还未达成共识 ，对其性质是注意性条款抑 或是效力性

条款亦无探讨 ， 遑论该条款的 内 涵与 外延的界定 。 由 此 ，研判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 的 内涵及其能否

作为忠实 义务的
一

般条款具有重要意义 。

二 、 忠实义务的
一般 内涵 ：利益取得的博弈

早期英 国没有确 立
“

忠实义务
”

之术语 ，英 国 现今的教材还是延续了 以往 的 习惯 ，在判 例或

教材 中偶有使用 忠实义务之表述 ，但实为少数 ，也有人使用信义义务概念表达类似忠实义务的

内容 ，该 内容 由禁止利 益 冲突 规则 （ ｎｏ
－

ｃｏｎ ｆ ｌ ｉ ｃｔｒｕ ｌ ｅ
） 与禁 止利益取得规则 （ ｎｏ

－

ｐｒ ｏｆｉ ｔ ｒｕ ｌ ｅ ） 构

成 。

８ ３ 美 国法最初继承 了英 国判例法 ，

＾ 进入 １ ９ 世纪 ， 出 现了 信托公 司 ， 商事信托 得到 长

足发展 ，建立起商业 色彩浓厚 的信托法律规范 。

一般认为 在 卡多 佐 （ Ｃａｒ ｄｏｚｏ ）法官 的 Ｍｅ ｉ ｎ
－

ｈａｒ ｄ ｖ ．Ｓａ ｌｍ ｏｎ
—

案 的判 决 〔 １Ｑ 〕中 ，

“

忠实
”
一词被用于信托 。 该案 不是一个典型 的 信托案件 ，

涉及一家合营企业租赁土地经营 宾馆 ，
２ ０ 年 的土地租赁权到期后 ，

经营人之
一没有通知其它

经营人 ，
以 自 己 的名 义将上述该土地与周 边 的土地一起承租 ，拆除 原有的宾馆并新建商业大

楼 。 该案 判决因使用 的
“

不可分的 忠实 （ ｕ ｎｄ ｉｖｉｄｅｄｌｏ ｙａｌ
ｔｙ ）

”

被广泛 引用而闻名 。 但是 ， 对忠实

义务 的具体 内容 、 法律效果并没有 明确 阐述 。 在该案 中 ，违反忠实义务的主要体现 内容其实就

〔 ６ 〕Ｌａｗｒｅｎｃ ｅ Ｅ ．Ｍ ｉ ｔ ｃｈｅ ｌ ｌ ／
４

Ｆａ ｉ ｒｎ ｅｓ ｓ ａｎｄＴｒｕｓ ｔｉｎ Ｃｏｒ
ｐ
ｏ ｒａｔｅ Ｌａｗ

Ｊ ，

？
 ４３Ｄｕｋ ｅＬａｗＪ ｏｕ ｒｎａ ｌ ，

４ ２ ５
（
１ ９ ９ ３

＿

１ ９ ９４） ．

〔 ７ 〕Ｒｏ ｂ ｅｒｔＨ ．Ｓｉ
ｔｋ ｏｆ ｆ ，

“

ＴｈｅＲｏ ｌ
ｅＦｉ ｄｕ ｃｉ ａｒ

ｙＬａｗａ ｎｄＴ ｒｕ ｓ ｔ ｉｎｔｈ ｅ ｔ
ｗ ｅｎｔ

ｙ

—

ｆ ｉｒｓ ｔＣ ｅｎ
ｔ
ｕｒ

ｙ
：Ａ ｃｏｎ 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ｉ ｎｓ
ｐ

ｉｒ ｅｄｂｙ ｔｈ ｅｗｏｒｋｏ ｆＴａｍａｒ Ｆｒａｎｋｅ ｌ
：Ｐ ａｎ ｅｌ Ｉ Ｉ ：Ａｎ Ｉｎ ｔｅ ｒｄ ｉｓ ｃ ｉ

ｐ
ｌｉ ｎａｒ

ｙ
Ｖ ｉｅｗｏ ｆＦ ｉｄｕ ｃ ｉａｒ

ｙ
Ｌａｗ ：ｔｈｅ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

ｓ ｔ ｒｕ ｃ ｔｕｒ ｅｏｆＦｉ ｄ ｕｃ ｉａ ｒ
ｙ
Ｌ ａｗ

”

，
９ １Ｂ ｏ ｓｔｏｎ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ＬａｗＲ ｅｖ ｉ ｅｗ

，１ ０３ ９ （
２ ０ １ １

）
，

〔 ８ 〕Ｓｅ ｅＪ ． Ｅ．Ｐｅ ｎｎ ｅ ｒ
，
Ｔｈｅ ＬａｗｏｆＴｒｕｓ ｔ ｓ 

＾
Ｏｘｆｏ ｒｄＵｎ ｉｖｅ ｒ ｓｉ ｔｙＰ ｒｅ ｓ ｓ

，２ ０ １ ２ ？ｐ
． ４０ ６ ．

〔 ９ 〕 Ａｍ ｅｓ 教授 撰写 的信 托法判 例教 材中 ， 收录了２ ００ 个判例 ，其 中有 ８ 成以上 是英 国 的 判例 。 在司 法

实践中 ，
以 英 国 的 判例 作为 先 例 进 行探 讨 ＤＳｅ ｅＪａｍｅｓＢａ ｒｒＡｍ ｅｓ

，
ＡＳｅ ／ ｅｍ ｏ ？！〇／Ｃａ ｓｅ ｓｏｈ（心 〇／

Ｔｒｕ ｓｔ ｓ＾Ｔｈ ｅＮｅｗＹｏ ｒｋＰ ｕｂ ｌ
ｉｃＬ ｉｂ ｒａｒ

ｙ ，
１ ８８ ２ ．

〔 １０ 〕 Ｍ ｅ ｉｎｈ ａ ｒｄｖ ．Ｓａ ｌｍｏｎ ？２４９Ｎ ．Ｙ ．４ ５ ８
（

１ ９ ２ ８ ） ．

？１ ８ ４？



信 托 受 托人 的 忠 实 义 务

是
“

没有通知共 同经营人而缔结了新的租赁合 同
”

。

Ｃ ｌ ｎ

禁止利益取得规则源于英 国法上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无报酬 的原则 。

〔 １ ２ 〕 衡平 法院 认

为 ，受托人作为 一种 名 誉 职务 ， 是受托 人的 名 誉 与 良 心 的 负 担 ，不 得 以 报 酬为 目 的 受 托信

托 。

〔 １ ３ 〕 如 果允许受托人接受报酬 ， 可能会 因增加信托财产 的负 担而使信托财产变为无价值

的财产 。 并且 ，每个人 时间 的价值不 同 ， 确定报酬金额亦非 易 事 。 另 外一种观点认为受托

人作为信托财产 的保护人 ，负有监督信托财产不受损失 的 义务 ， 受托人获得报酬与受托人履行

信托义务相 冲突 ，衡平法院不允许受托人身置这 种情 形 。 由该原则 引 申 出 受托人不得获

得 间接利益或附随利益 ，也不得 因受托人的地位获得利益 。 在 １ ８５ ６ 年发生的 一起接 因接

受贿赂而辞去受托人职务 的 案件中 ， 法院判决辞任受托人所 获得 的利 益应为信托所 有 。

Ｃ １ ７ ］

这是禁止利益取得规则的雏形 。

在早期英美信托实务 中 ，最多见 的是 出 售信托 （ ｔ ｒｕｓ ｔｆｏｒｓａ ｌ ｅ ）
。

〔 １ ８ 〕 在 Ｗｅ ｌｐ ｄａ ｌ ｅｖ ．Ｃｏｏｋ
－

ｓｏ ｎ 案件 〔 １ ９ 〕 中 ， 为 了清偿委托人的债务 ，委托人以遗嘱 的形式设立 了土地信托 ，受托人 自 己 以

竞买 的方式购买信托财产 的部分土地 。 哈德威克大法官 （ ＬｏｒｄＨ ａ ｒｄｗ ｉｃ ｋｅ ）认为 即使 该竞买

不存在欺诈 、竞买的 价格高 于其他人 的情形 ，该交易也不能有效成立 。
至此 ，禁止 自 我交易 规

则得 以确立 。 起初 ， 自 我交易 的禁止是从合 同 法的 结构 出 发 ，认 为一人不能担任买方与卖方双

重的角色 （混 同 ） ，缺 乏合同 的 对立形式 ，是纯粹 的形式主 义 。

［２Ｗ 该主 张被嗣后 的判 例所摒

弃 ，认为虽为 自 我交易 ， 受托人是 否违反义务应取决于受托人是 否实质上取得 了 利益 ， 因 为 没

有利益就不存在纠纷 。

〔２ １ 〕 亦有观点将其归咎 于 自 我交易 的证 明 困难 ；

〔２ ２ 〕最终上升为防止利

〔 １ １ 〕 Ｉｂ ｉｄ ． ， ｐ
． ４ ７５ ．Ｋ ｅ ｌ

ｌ
ｉＡ ．Ａ ｌｃ ｅｓ

？Ｔ ｈｅＦｉ ｄｕ ｃｉ ａｒｙ
Ｇａ

ｐ
？４ ０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 ｉ ｏｎＬａｗ

ｔ
３ ５ １（ ２ ０ １４ 

—

２０ １ ５ ）
．

〔
１ ２ 〕 Ｓｕ ｔ ｔｏ ｎｖ ．Ｊｏｎｅｓ ，

１ ５Ｖ ｅｓ ． ５ ８４
，
３ ３Ｅｎ

ｇ
．Ｒｅ

ｐ
．８ ７ ５ （

１ ８ ０ ９ ） ．

〔 １ ３ 〕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Ｗ ｉ
ｌｌ

ｉａｍ ｓＳｕｎｄｅｒｓ ， Ａ ｎＥｓｓａｙｏ
ｎ ｔｈｅ Ｎａ

ｔｕ ｒｅ ａ ｎｄＬａｗｓｏｆＵｓｅ ｓａ ｎｄＴｒｕ ｓｔ ｓ
？

． Ｉｎ ｃ ｌｕｄ ｉｎｇａ

Ｔｒｅａ ｔ ｉｅ ｓｏｎ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 ｅ ｓａ ｔＣｏｍｍ ｏｎＬａｗ ．ａｎ ｄ ｔｈ ｏ ｓｅ ｄｅ ｒｉ ｖｉｎ ｇ
ｔｈｅ ｉｒｅｆｆｅ ｃｔ

ｆｒｏｍｔｈ ｅＳｔａ ｔ ｕｔｅ ｏｆ
ｕｓｅ ｓ

？Ｌ ｏｎｄｏｎ ：

Ｂｅ ｌ ｌ 

— ＹａｒｄＴｅｍ
ｐ ｌ

ｅ

— Ｂ ａｒ ， １ ７ ９ １
 ？ ｐ

．２ ５ ６ ．

〔 １ ４ 〕 Ｒｏｂ ｉｎ ｓ ｏｎｖ ．Ｐｅ ｔ ｔ
，
３Ｐ ．Ｗｍｓ ． ２ ４９（ １ ７ ３４

）
；２４ Ｅｎｇ ．Ｒｅ

ｐ
．１ ０４ ９（

１ ７ ３４
）

．

〔 １ ５ 〕 Ｎｅｗ ｖ ． Ｊ ｏｎ ｅ
，

Ｅｎ
ｇ

． Ｒｅ
ｐ

． ｌ ５６ ２
（
１ ８３ ３ ）

．

〔
１ ６ 〕 Ｊ ．Ｇ ．Ｒ ｉｄｄ ａ ｌｌ ，ＴｈｅＬａ

－

ｗｏｆＴｒｕ ｓｔ ｓ ＾Ｂｕｔ ｔ ｅｒ ｗｏｒ ｔ ｈｓ ，１ ９ ９ ２ ，ｐ ． ３ ２ ８ ．

〔 １ ７〕 Ｓｕ
ｇ ｄ

ｅｎｖ
．Ｃ ｒｏ ｓｌ ａｎｄ ，３Ｓｍａ

ｌ
ｅａｎ ｄＧ ｉ

ｆ ｆａ ｒｄ１ ９ ２
； ６５Ｅｎ

ｇ
．Ｒｅ

ｐ
．６ ２ ０ （ １ ８ ５ ６ ） ．

〔 １ ８ 〕 所谓的 出售 信托 ，是指债务人将 自 己的 财产 转移 给 受托人 ， 由 受托人 变现首先用 于 清偿债 务 （债权

人为 受益人 ） ， 如财产有剩余转移给债务人 （剩余财产归 属 人 ） 的信托 。

〔 １ ９〕 Ｗｅ ｌｐｄ ａ ｌｅ ｖ
．Ｃｏｏ ｋｓｏｎ ，１Ｖ ｅ ｓｅ

ｙ
Ｓａｅｎ ｉｏｒ９ ；２ ７Ｅｎ

ｇ
．Ｒｅｐ ．８ ５ ６（

１ ７ ４ ７
）

．

〔 ２０ 〕Ｔｈｏｍ ａｓ Ｌ ｅｗｉ ｎ
， Ｊ ａｍ ｅ ｓＨ ｅｎ ｒ

ｙ 
Ｆ

ｌ
ｉ ｎ

ｔ ＊Ｐｒａｃ
ｔ
ｉ ｃａ ｌＴ ｒｅａ

ｔ
ｉ ｓｅｏｎｔ

ｈ ｅＬａｗ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ｓａ ｎｄＴ ｒｕ ｓ

ｔ
ｅ ｅｓ ？Ｂ

ｌ
ａｃ ｋ

－

ｓ ｔｏ ｎｅ
ｐ

ｕ 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

ｇ
ｃｏｍ

ｐ
ａｎ

ｙ
？ １ ８ ８８ ？ｐ ｐ ． ６ ５ ９

—

６ ６０ ．

〔 ２ １ 〕 Ｗｈ ｉ ｃｈ ｃｏ
ｔ
ｅｖ．Ｌａ ｗｒｅ ｎｃ ｅ ？ ３Ｖｅ ｓ ｅ

ｙ Ｊ
ｕｎ ｉｏ ｒ７ ４ ０

；
３ ０Ｅｎ

ｇ．Ｒ ｅ
ｐ

． １ ２ ４ ８（ １ ７９ ８ ）
．

〔 ２２ 〕 Ｅ ｘ
ｐ

ａｒ ｔｅ Ｌ ａｎｃｙ ．６Ｖｅ ｓ ｅ
ｙＪ

ｕ ｎｉｏ ｒ６ ２ ５ ；３ １Ｅ ｎ
ｇ

． Ｒｅ
ｐ

． １ ２ ２ ８（ １ ８ ０ １ ） ．

？１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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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冲 突 。

（：２Ｈ

由 于判例法的特殊性 ，英 国信托制度中禁止利益取得规则与 利益 冲突规则之 间 的关 系 尚

不 明确 。 早期 的英国教材对法院 的判决按照案件的相似性进行了整理 ，但欠缺理论 、体 系化的

视点 ，禁止利益取得规则与禁止 自 我交易规则是分开论述的 。

在 Ｗｈ ｉｃ ｈｃｏｔ ｅｖ．
Ｌａｗ ｒｅｎ ｃｅ 案件 〔 ２４ 〕 中 ， 委托人为 了清偿债务 ，将土地信托给多个受托人 ，

受托人为 了变现土地偿还债务进行公开拍卖 。 土地购买人是受托人之一 ，该受托人转卖该土

地获得了利益 。 罗斯林大法官 （ ＬｏｒｄＲ ｏｓｓ ｌｙｎ ）认为 ，禁止 自我 交易 行为 的理 由 不是因 为欠缺

买卖合同 的对立结构而当然无效 ，其真正的理由在于 ， 为 了他人的利益管理事务之人不得为 自

己谋取利益 ， 因此 ，所有受托人 因购人信托财产获得利益 ，都构成违反义务 的情形 。 罗 斯林大

法官进
一步 阐述 了 自 我交易 规则 ，认为 自我 交易规则不是一个抽象的规则 ， 与受托人是否获得

利益毫无干 系的案件 ， 以及没有获得利益而适用该规则的 案件至今还没有听 闻 过 ， 也不认为会

产生这样的情形 。 因为 ，受托人没有 获得利益 ，谁也不会将此作 为问 题对待 。 换言之 ，受托人

违反 自 我交易规则 以获得利益为要件 。

但是 ，埃尔顿大法官 （ Ｌｏ ｒｄＥ ｌｄｏｎ ）否定 了 自 我交易规则必须以受托人获利 为要件 。 在 Ｅｘ

ｐａｒ ｔ ｅＬａｎｃ ｙ案件 〔２ ５ 〕 中 ，破产管理人
〔 ２ ６〕之一在竞买 中取得 了 构成破产财产 的部分土地 ， 同时

从破产债权人 （受益人 ）处购买了分配请求权 （ ｄ ｉｖ ｉ ｄｅｎｄｓ ） ，前者属 于 自 我交易行为 ， 后者属于受

托人与受益人的交易 行为 。 埃尔顿的判决理 由言及 了受托人在成为受托人那
一 瞬间 ，就不能

考虑 自 己 的利益 ，这是衡平法 的规则 ，否定了 罗斯林大法官的观点 。 埃尔顿大法官认为受托人

只 要没有从信义关系 中解放 出 来 ， 不管受托人是否实 际获得利益 ， 受益人都有选择权来决定是

否撤销该行为从而恢复信托财产 。 在个案 中 ，虽然表面上受托人没有获得利益 ，在诉讼中证明

受托人是否获得利益 ， 如有 １ ００ 个案件 ，其中 ９ ９％是不能证 明 的 。 换言之 ，埃尔顿大法 官采用

了形式判 断标准 ，带有利益冲突 的色 彩 ， 只要形式上是 自 我交易则被禁止 ， 自 我交易作 为利益

冲突 的
一种特殊类型 〔 ２７ 〕与禁止利益取得规则有所 区别 。

以上论述可知 ， 自 我交易规则发展的初期受托人是否获得利益是判 断违反规则 的重要要

素 ，但是 ， 最终只要具备 自 我交易 的结构则被看作利益冲突行为而被严格禁止 ，违反这些规则

受托人所获得利益要返还给信托财产 。 在嗣后的判例发展中 ，利益冲突 的概念被普遍接受 ， 占

据 主流地位 。 纵观司法实践将两者作 为不同 的规则 ，还是将一个规则视为 另一个规则 的

〔 ２ ３〕Ｃｏｍ
ｐ
ｂ ｅｌ ｌｖ ．Ｗ ａ ｌｋｅｒ ？５Ｖｅｓ ？６

７８ ； Ｊ ａ ｉｒｕ ｓＷａｒｅ Ｐ ｅ ｒｒ
ｙ

，ＡＴｒ ｅａ ｔ ｉ ｓｅ ｏｎｔｈ ｅＬａｗｏｆＴ ｒｕ ｓｔ ｓａｎｄＴ ｒｕｓ
？

ｔｅｅｓ
， Ｌ ｉ ｔｔｌ

ｅＢｒ ｏｗｎ ｉ ｎＢｏ ｓ ｔｏｎ ？
 １８ ８ ９

， ｐ ｐ
．

２４ ５

—

２ ４６
；Ａ ｕｓ ｔ ｉｎＷ ．Ｓｃｏ ｔ ｔ ，

“

ＴｈｅＴ ｒｕｓ ｔｅｅ
’

ｓＤ ｕ
ｔｙ

ｏ ｆＬｏ ｙａｌ ｔｙ

”

，
４ ９

Ｈａ ｒｖａ ｒｄＬａｗ Ｒｅｖ ｉ ｅｗ？ ５ ２ １（ 
１ ９ ３ ５

—

１ ９ ３ ６ ）
．

〔 ２ ４〕 Ｗｈ ｉｃｈｃｏｔｅｖ
．Ｌ ａｗｒｅｎ ｃｅ

，
３Ｖｅ ｓｅ

ｙ Ｊ
ｕｎ ｉｏｒ ７４０

；
３０Ｅｎｇ．Ｒｅ

ｐ
． １ ２４ ８ （

１ ７ ９ ８ ） ．

Ｃ ２ ５ＨＳｕｐｒａｎｏ ｔｅ ３０ ．

〔 ２ ６〕 在英美法 中 ，破 产管理人被视为 破产债权人 的受托人 。

〔 ２ ７ 〕Ｅ ａｒｌＲ．Ｈｏｏ ｖ ｅｒ
，

“

Ｂａｓ ｉｃ Ｐ ｒｉ ｎｃ ｉ

ｐ
ｌｅ ｕｎｄ ｅ ｒｌ

ｙ
ｉｎ
ｇ
Ｄ ｕｔ

ｙ
ｏ ｆＬｏ

ｙ
ａｌ ｔ

ｙ

”

，
５Ｃ ｌ ｅｖｅ ｌａ ｎｄ

￣

Ｍａ ｒｓｈａ ｌ ｌＬａｗＲｅ
？

ｖ ｉｅｗ

？８（ １ ９ ５ ６ ） ．

〔 ２ ８ 〕 Ｊ ． Ｅ．Ｐ ｅｎｎ ｅｒ
，Ｓｕ ｐｒａｎｏ ｔ ｅ１ ６ ，ｐ

． １ ２０ ．

？１ ８ ６ ？



信 托 受 托 人 的 忠 实 义务

分支并没有达成
一致意见 。

１

：２ ９ ３ 在 Ｂｒａｙｖ ．Ｆｏ ｒｄ 案件 Ｃ ３Ｇ 〕＊ ，赫歇尔大法官 （ ＬｏｒｄＨｅ ｒｓｃ ｈ ｅｌ ） 同

时使用 了两者 （ ａ ｔ ｒｕｓ ｔ ｅｅｉ ｓｎｏ ｔｅｎ ｔｉ ｔｌ ｅｄｔｏｍ ａｋｅａｐｒｏ ｆｉ ｔａｎｄｔｈａ ｔｈ ｅｃａｎｎｏｔｐ ｕｔｈ ｉｍ ｓ ｅ ｌ ｆｉ ｎａ

ｐｏ ｓ ｉ ｔ ｉｏｎｗｈｅ ｒｅｈ ｉｓｉｎ ｔｅｒ ｅｓ ｔａｎｄｄｕｔｙｃｏ ｎ ｆｌ
ｉ ｃ ｔ ） 。 在 ２ ０ 世纪英国 的判例 中 ， 单独使用禁止利益

取得规则的 判例只 有三个 。

〔３ １ 〕 在Ｒｅｇａ ｌ （ Ｈａｓ ｔ ｉｎｇｓ ）Ｌ ｔｄ ．ｖ ．Ｇ ｕ ｌ ｌ ｉｖ ｅ ｒ案件 〔 ３ ２ 〕
、
Ｂｏａ ｒｄｍａｎＶ ．

Ｐ ｈｉｐ ｐｓ 案件
〔３ ３ 〕 中 ，英国法院倾向 于将禁止利益 冲突 与禁止利益取得作为两个不 同 的 规则看

待 。 这两个规则 之间存在重叠 的情形 ，但却有所不 同 。

受托人获得利益 ，从禁止利益取得规则 的角度容易解释的案件 ，禁止利益取得规则作为一

个独立的规范可 以更好的解释受托人承担责任 的正 当性 ，
〔 ３５ 〕禁止利益取得是受托人取得不

当的利益 ，是不 当 的利 益得以返还 的规范 。 从这层意思上说 ，禁止利益取得是禁止利益 冲突 的

表象 ； 即便不能证 明利 益冲突 ， 有利益取得之事实则视为存在利益冲突 ， 禁止 利益 冲突 规范包

涵了禁止利益取得规范 。

〔３？利益冲突 规则适用于受信人以无污点 的方式行使裁量权 ， 禁止利

益取得规则是一个结果保护本人的商业结构 。 这种分类 为至今为止无根源 的两个词语提供了

一个概念之家 （ ｔ ｈ ｅｃｌａｓｓ ｉ ｆｉ ｃａ ｔｉ ｏｎｃ ａｎｂ ｅｕｓ ｅｄｔｏｐ ｒｏｖ ｉｄ ｅａｃｏ ｎｃｅｐ ｔ ｕａ ｌｈ ｏｍｅｆｏｒ ｔｗ ｏｈ ｉ ｔ ｈｅｒ ｔｏ

ｒｏ ｏｔ ｌ ｅ ｓｓｆｏｒｍ ｓｏ ｆｗｏｒｄ ｓ ） 。

Ｃ ３７ 〕 换言之 ，禁止利益冲 突指 向受信人的行 为规范 ， 禁止利益取得

则是对结果的保护 。

美 国继承了英国信托判例法理 ，斯科特 （ Ｓｃｏｔ ｔ ）以
“

忠实义务
”

将英国判例法中发展起来的

禁止利益取得规则与 禁止利益 冲 突等规则 融合在
一起 ，具体 内涵表述 为

“

只 为 了受益人 的利

益
”

行事 ，忠实义务作为法律术语因此得 以 确立 。 确立后的 忠实义务 ， 不再强调禁止利益 冲突

规则 与禁止利益取得规则之间 的关系 ，而是聚焦 于忠实义务 的具体内 容 。

三 、 对信托受托人竞业行为的规制

（

一

）英国 ： 判例法对竞业行为 的规制

在 Ｋｅ ｅｃｈｖ．Ｓａｎｄｆｏｒｄ 案件 ⑶〕 中 ，受托人为 了受益人的利益而企 图更新土地的租赁权 ，但

是 出 租人因受益人为未成年人而拒绝更新 ， 在这种情形下 ，受托人 以个人名义取得 了作为信托

财产 的土地租赁权 。 法院判决受托人违反 了作为受托人的 义务 ，该土地租赁权应作 为拟制信

〔２ ９〕 Ａ ． Ｊ ．Ｍ ｃＣＬＥＡＮ ＊

Ｍ

Ｔ ｈｅｏ ｒｅ ｔ
ｉ
ｃ ａ

ｌＢ ａｓｉ ｓｏｆｔｈ ｅＴｒｕ ｓｔ ｅｅｄＤｕ ｔ
ｙｏ ｆＬｏｙａ ｌ

ｔ
ｙ

＊ ＊

， ７Ａ ｌｂｅｒｔａＬａ ｔｖＲｅｖ ｉ ｅｗ
ｊ

２ １ ８（ １ ９ ６ ９
） ．

〔 ３ ０ 〕 ［ １ ８ ９６ ］ＡＣ４４Ｈｏ ｕｓ ｅ ｏ ｆＬｏｒ ｄｓ ．

〔３ １ 〕Ｓ ｕｐｒａｎ
ｏｔｅ３ ２？ｐ．２２ ３

〔３ ２〕 ［ １ ９６ ７ ］２ＡＣ１ ３４ ．

〔３ ３〕 ［ １ ９６ ７ ］２ＡＣ４ ６
．

〔３ ４ 〕 Ｓｗ ／
ｊｒａｎｏｔｅ３ ２

， ｐ
．２ ２ ７ ．

（需要统
一

大小写 ）

〔３ ５〕 Ｓｕ ｐ
ｒａｎｏ ｔｅ３ ２

，ｐ ．
２ ２ １ ．

〔３ ６〕 Ｓｕｐｒａｎｏ ｔｅ１ ６
？ｐ ．

１ ２ ０
．

〔３ ７〕 Ｅ ｒｎ ｅ ｓ ｔＪ ．Ｗｅ ｉｎ ｒ ｉｂ ，Ｓｕ ｐｒａｎｏｔ ｅ６ ，ｐ ．１ ６ ．

〔３８ 〕 ２ ５Ｅｎｇ ．Ｒｅ
ｐ．２ ２ ３（ １ ７ ２ ６ ） ．

？１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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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之信托财产 ， 为了受益人的利 益保有 、管理该财产 。 在该 案件 中受托人 以个人名 义取得 的租

赁权本应归 属于受托人个人 ， 为使该租赁 权归 属信托财产 ， 使用 了拟制信托之法理 。 从广义上

讲也属 于受托人违反竞业义务的情形 。

由于信托
“

营业
”

出现的较晚 ，真正称得上竞业的 案件是 ＩｎＲ ｅＴ ｈｏｍ ｓｏｎ
〔 ３ ９〕 案 （信托法重

述 ＩＩ 第 １ ７ ０ 条注释 ｐ 中 的案 件 ） 。 该案 中 遗嘱人在生前经营快艇 中介业务 ，女儿与其他几个人

作为遗嘱执行人 ，遗嘱声 明在一段期间 内 如遗嘱执行 人认为继续经营为宜的 ， 则继续经营 ， 如

认为 出 售为佳的 ， 可 出 售经营 的事业 ，所得款项交付女儿 。 由于 中介快艇 的房屋租 赁期限届

满 ，需要迁移 ，遗嘱执行人之一Ａ 在别处 以 自 己 的名 字租赁 了房屋 ，准备 自 己 开始经营 中介快

艇业务 。
Ａ 在遗嘱人生前 为 中介事业 的经理

。
其他遗 嘱执行人在得知 Ａ 的意图后 ，起诉 Ａ 将

其取得的租赁权转移 给信托 ，
Ａ 为了 避免纠纷 ，将租赁权转移给 了其他遗 嘱执行人

。
遗 留 的 问

题是诉讼费用 由谁承担 ， 就需要判 断在提起诉讼之时点 ， Ａ 是 否违反 了义 务 。 法院判 决 Ａ 负

有不得与信托产生相竞争的义务 ，认为 Ａ 违反 了 义务 ，应承担诉讼费用 。

在 Ｓ ｃｏ ｔ ｔｖ．Ｒ ａｙ
〔４Ｗ 案件 中 ，若干债权人对同一债务人享有 债权 ， 其中几个债权 人为 了得

到 清偿将债权信托转让给其他债权人 ，其他债权人作为受托人 ，从债务人处得到 了一定金额的

清偿 ，但是 ，债务人财产不能全部满足受托人与受托人个人两方的债权 。 法院判决根据双方的

债权 比例进行清偿 。

由 以 上的判 例可 知 ，英 国早期 的 司 法对竞业行为适用严格 的规则 ，
Ｋ ｅ ｅｃ ｈｖ．

Ｓａｎｄｆｏｒｄ 案

件 〔４ １ 〕 中 ， 受托人为受益人更新作为信托财产的土地租赁权 ，但是 出 租人因 受益人为未成年人

拒绝更新 ， 在此情形下受 托人为 自 己取得了该租赁权 ， 在理论上 ，受托人 已 经没有为受益人更

新租赁权的 义务 ，受托人的义务与受益人的利益是不 冲突 的 ， 但法院认 为受托人违反义务 ，将

所获得的 利益归人信托财产 。 有学者将其作为形成禁止利益取得规则 的案件 ，

〔４ ２〕有 的 学则

将其定性为构成禁止利益 冲 突规则 的案件 ， 学说莫衷一是 ， 但都是受托人信义义务规制 的 内

容 。

〔 ４ ３ 〕 嗣后竞业义务 的判例发展 ，并未承继 Ｋ ｅ ｅｃ ｈｖ ．Ｓａｎｄ ｆｏ ｒｄ 的严格规则 ， 违反竞业义务的

法律效果也出 现了 不 同于传统的 自 我交易 的利益归人 ， 而是按照 比例分配 。
Ｃ ４ ４ 〕

（

二
）
美国模式 ：作为 一般条款规制对象 的竞业行为

信托法重述 ｎ 第 １ ７〇 条忠实义务项下第 １ 款作为 忠实义务 的
一般条款规定 了受托人

“

只

为 了受益人的利益 （ ａ
ｄｕ ｔｙｔｏａｄｍ ｉ ｎ ｉｓ ｔｅ ｒ ｔｈｅｔ ｒｕ ｓ ｔｓｏ ｌｅ ｌｙ

ｉｎ ｔｈ ｅ ｉｎ ｔｅ ｒｅ ｓｔｏｆ ｔｈ ｅｂ ｅｎ ｅｆ ｉ ｃ ｉ ａ ｒ ｉ ｅｓ ） 管

理信托财产
”

， 第 ２ 款规定 了禁止受托人 与受益人之间 交易 。 与 英国信托制度不 同 ， 不再强调

〔 ３ ９ 〕 ＩｎＲｅＴｈｏｍ ｓｏ ｎ ．［ １ ９ ３ ０］ １Ｃｈ ． ２ ３ ．

Ｃ４ ０ ］Ｓｃｏｔ ｔｖ ．Ｒａ
ｙ

ｉ１８Ｐ ｉ ｃｋ ． ３ ６０Ｍ ａｓ ｓ （ １ ８３ ６ ） ．

〔 ４ １ 〕Ｓ ｕｐ ｒａｎｏ ｔ ｅ ４ ６ ．

〔 ４２ 〕Ｊ ｏｈ ｎ
Ｍ ｏｗ ｂ ｒａｙａｎｄＬｙｎｔｏｎ Ｔ ｕ ｃｋｅ ｒ［ ｅｔｓ＼ ．

￣

＼ ，
Ｌ ｅｗ ｉ ｎｏｎＴｒｕ ｓｔ ＾

Ｌｏ ｎｄｏ ｎ：Ｓｗｅ ｅ ｔ
Ｍａｘｗ ｅ ｌ ｌ ，２０ ０８ ｔ ｐ ．

５ ７８ ．

〔 ４ ３ 〕Ｒｅｂ ｅｃ ｃａ ｌｅ ｅ ，

“

Ｒ ｅ ｔｈｉ ｎｋｉｎｇ ｔｈ ｅＣ ｏｎ ｔｅｎ ｔｏｆｔ ｈ ｅＦｉ ｄ ｕｃ ｉ ａ ｒｙＯｂ ｌ
ｉ

ｇ
ａ

ｔ
ｉｏ ｎ

”

， Ｃｏｎｖｅｙａ ｎｃ ｅ ｒａ ｎｄＰｒｏｐｅ ｒ ｔｙ

Ｌａ ｚｖｙｅ ｒ？Ｎｏ ．３ ＊２ ３６ （ ２０ ０９ ） ．

〔４４ 〕Ａ ｕｓ ｔ ｉｎＷ ．ＳｃｏＵ ＾
Ａ ｂｒｉ

ｄｇｅ ？ｎｅ ｎｔ ｏ ｆｔ ｈ ｅＬａ
－

ｗｏ ｆＴｒｕ ｓ ｔ ｓ ＾Ｌ ｉ
ｔ ｔ ｌ

ｅＢｒｏｗｎｉｎ Ｂｏｓ ｔ
ｏｎ ， （

１ ９ ６ ０ ）
，§１ ７ ０ ． ２ ３ ．

？１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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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利益 冲突 规则 和禁止利益取得规则 。 第 １ ７ ０ 条第 １ 款的
“

只为 了受益人的 利益行事
”

具有

一定 的抽象性 ，在信托法重述 Ｉ
、 ｎ 的起草人斯科特 （ ｓｃｏｎ ）论文 中没有论及

“

只为 了 受益

人的利益行事
”

可 以 引 申 的具体 内涵 ，信托法重述 Ｉ
、
ｎ 都是列 举 了具体 内 容 。 有 的学者批判

斯科特提 出 的忠实义务 的指导理念 ，认为具体禁止哪些行为 从指导理念 中无法 明确判断 。

Ｃ４Ｈ

作为竞业义务 的 内容信托法重 述 ｎ 禁止
“

应 为信托购买 的财产信托受托人个人购买 的行为
”

〔 ４７ 〕

， 和
“

与受益人的竞业 （ ｃｏｍ ｐｅ ｔ ｉ ｔ ｉ ｏ ｎｗ ｉ ｔｈｂｅｎ ｅｆｉ ｃ ｉａ ｒｙ ） 行为
”

。
〔 ４ ８ 〕竞业行为与 自 我交易行为

一起被放置在第 １ 款之下 。

信托法重述 ｍ 在信托法重述 ｎ 的基础上 ，新增设 了第 ２ 款 ：

“

禁止 自 我交易行为 、其他受托

人与 受益人利益相 冲突 的行为
”

。 由 此 ，第 １ 款一般条款所包含 的内容 与信托法重述 ｎ 相 比范

围要窄 。 需要注意 的是 ，信托法重述 ｍ 也将竞业行为 作为第 １ 款忠实 义务一般条款的 内 容 。

将竞业行为与 自 我交易行为规制 在不同 款项 ，缘于第 ２ 款的 自 我交易行 为采用形式主 义判断

标准 。 相反 ， 竞业行为毕竟是受托人以个人身份与第三人进行的交易 ，是否与受益人的利益相

冲突 ，需要进行实质性判断而非形式判断 。 这也许是信托法重述始终将竞业义务作为第 １ 款

“

只为 了受益人的利益行事
”

进行规范的 原因所在 。

（
三

）
日 本 ： 明文规定受托人的竞业义 务

日本 《 信托法 》在 ２０ ０６ 年进行了 全面修改 。 在 旧 法 中 ，没有直接规定忠实义务 ， 是通 过对

自 我交易 的规定 ，

〔４？扩大解释忠实 义务 。 因此 ， 现行信托法明 确规定 了 忠实义 务 ， 可 以 说是

一个亮点 。 日 本现行信托法的 忠实义务是由
一般性规定 （第 ３ ０ 条 ） 、禁止利益 冲突 （第 ３ １ 条 ）

与禁止竞业 （第 ３ １ 条 ）三个条文组成 。

日本 《信托法 》第 ３ １ 条规定的利益 冲突行为 ，都是从形式上存在受托人与受益人利 益冲突

的情形 。

〔 ５ （ ）〕 第 ３ ２ 条新设了受托人 的竞业禁止行 为 。 日 本 《信托法 》在修改案 中 ， 与 第 ３ １ 条

的利益冲突行为并列设有禁止利益取得规则 条款 ，该条款下设 了
“

禁止狭义 的利益取得行为
”

与
“

禁止信托财产 的机会被 固有财产掠取的行为 （竞业行为 ）

”

。
禁止利益取得行为 的规制经历

〔４ ５〕Ａｕｓ
ｔ

ｉ ｎＷ ．Ｓｃｏ ｔ ｔ ，

ｗ

Ｔｈ ｅ Ｆ ｉｄ ｕｃ ｉａ ｒ
ｙ
Ｐ ｒ ｉｎｃ ｉ

ｐ
ｌ ｅ
Ｍ

，
３ ７Ｃａ ｌ

ｉｆｏ ｒｎ ｉａＬａ ｚｕＲ ｅｖ ｉ ｅｗ， ５ ３ ９（ １ ９ ４ ９ ） ．

〔４ ６〕ＥａｒｌＲ ．Ｈｏｏ ｖｅ ｒ
？

＊
４

Ｂ ａｓ ｉｃＰ ｒ ｉｎ ｃ ｉ

ｐ
ｌｅｕｎｄｅ ｒ ｌ

ｙ
ｉｎｇ

Ｄｕ ｔ
ｙ

ｏｆ５Ｃｌｅｖｅ ｌａ ｎｄ
—

Ｍａ ｒｓ ｈａ ｌ ｌＬａｗＲ ｅ
？

ｖ ｉｅｗ？７（
１ ９５ ６

）
．

〔４ ７〕 Ｒｅｓ ｔ ａ ｔｅｍｅｎ ｔ ｏｆｔｈ ｅＬａｗ
＊Ｓｅ ｃｏ ｎｄ ， Ｔ ｒｕｓ ｔ ｓ§１ ７０

，

Ｃｏｍｍｅｎ ｔＫ ．

〔４ ８〕 Ｒｅｓ
ｔ
ａ

ｔ
ｅｍｅｎ

ｔｏｆｔｈ ｅＬａｗ ＊Ｓｅ ｃ ｏ ｎｄ ．Ｔ ｒｕｓ ｔｓ §１ ７ ０ ，
Ｃｏｍｍｅｎ

ｔ
Ｐ ．

〔４ ９〕 日 本 旧 《 信托法 》第 ２ ２ 条规定禁 止受 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 固有财产 ， 不得取得信托财产上 的权 利 。

〔 ５ ０〕 日 本 《信托法 》第 ３ １ 条第 １ 款 自我交 易行 为 ： 信托 财产 归属 为 固有 财产 ，或将 固 有财产 归 属 为信托

财产 ； 第 ２ 款 是同 一受托人 的不 同信托 财产之 间 的 交易 行为 ， 相 当 于 受托 人代理 了两个信托的情形 ，与 双方代

理的性质类似 ； 第 ３ 款 是为 了信托财 产与 第 三 人交 易 ，又 作 为第 三人 的 代理 人 的行 为 （类 似于 双方 代理 的 结

构 ）
；
第 ４ 款是受托人及利 害关系 人与 受益人之间 的 利 益 冲 突行 为 ， 最典型的就是 为 了受托人个人 的 债务使用

信托财产进行抵押 的 行为 。
比如 ，受托人 以 固有财产对第 三人 负 有债 务 ， 为 了 自 己 的 债务将信 托 财产设定 担

保的行 为 ，这种情形受托人个人获得利 益 的 自不用说 ， 受托人的 利 害关系 人 （配偶 、 儿女 ） 获得利 益 的 ， 也在禁

止之列 。

？１ ８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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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的变迁 ， 最终禁止利益取得行为没有作为 忠实义务 的一种行为规范类型 ， 而是将竞

业行为从禁止利益取得规范 中分离 出 来 ， 确立为违反忠实义务 的一种行为类型 。 取消设置禁

止 利益取得条款最主要的原 因是
“

不当利益
”

的判断较为 困难 。 虽然禁止利益取得没有作为条

文出 现 ，但是 《信托法 》第 ３ ０ 条的一般规定中包含了禁止利 益取得 的 内 容 ，具有重要 的实质性

意 义 。
〔５ ２ 〕

在立法过程中考虑到 ，构成受托人违反竞业义务 的要件 ，如过度扩大竞业行为 的 外延 ，就

可能会不当夺取受托人固有财产的交易机会 ，使受托人对信托业敬而远之 。 因此 ，构成竞业行

为要符合三个条件 ： 第
一

， 在受托人的权限范围 内 ； 第二 ，可 以作为信托事务处理 ； 第三 ，如不为

信托实施该行为则受益人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 。 在 这种情况下 ， 如果受托人为 了 自 己 或利 害

关系人实施 了该行为 ， 则构成竞业行为 。 该条的立法宗 旨是将竞业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 围 内 ，

只有在受托人牺牲 受益人 的 利 益为 自 己 或第三 人谋取利 益时 ， 才成 为竞业 行为 规制 的对

象
。 受托人公示 了该行为并得到受益人 同 意 的 ，可 以 解 除竞业行为 。 日 本 《 公 司法 》规定

了 董事不得实施竞业行为 ， 这主要是从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规制 而 《信托法 》则 是从受益人

损 失 的角度进行规制 。 在公司法 中 ，依据
“

公司 机会
”

的法理 ， 不管公 司是否可以 利 用该机会 ，

对特定类型 的行为作为禁止竞业行为一律予 以禁止 。

〔 ５５ 〕 反观 日 本 《信托法 》似乎第 ３ ２ 条不

包括
“

利用信托机会
”

的情形 ，

“

利用信托机会
”

在第 ３ ２ 条规制 的范 围之外 。 有学者指 出 在信托

法中 ，信托机会 的利用行为 与竞业行为似有重叠 《？
，但存在不 同 之处 。 日 本信托法虽 明文 规

定了受托人的竞业义务 ，但是对
“

信托机会
”

等规制 ，要借助
一般忠实义务条款 （ 日本 《 信托法 》

第 ３ ０ 条 ） ，将其作为第 ３ ０ 条一般条款规制 的对象 。

ＣＯＴ

问题是 ， 日 本《信托法 》在修改过程 中亦没有梳理利益 冲突规则 与 禁止利 益取得 之间 的关

系 。 具体到第 ３ ０ 条的适用时 ， 比如利用与 信托相关信息 的行为 以及为 了第三人利 益管理信托

财产的行为 ，是属于利益冲突 还是利益取得不得而知 。 在审议会中 ，草案的观点是对信托财产

〔 ５ １ 〕 別冊 ＮＢＬ 編集部 ： 《信 託 法改 正要 綱試 案 ｔ 解 説 》 ， 《 別 冊 ＭＢＵ １ ０ ４ 号 ， 商事法 務 ２０ ０５ 年 版 ，
页

１０ ７ ： 在最初的 提案中 （第
一

次信托 法部会 ） ，忠实义务 的 内容为 ：

一

般性忠实义 务条款 （注意性规定 ） ； 利益 冲 突

行 为 的 禁止 ；
利 益取得行为 的禁 止 。 对于禁 止利益取得 规定 ， 规制 的范 围也 分为不 同 的 层次 ， 甲 案

“ 处理信 托

事务不得取得利益
”

，其 中不包括利用信托 的信息取得利 益的 行为 ； 乙 案
“

利用信托地 位利益取 得
”

， 主要是 受

托人利用处理信托事务获得 的 信息取得利益 的情形 。 在之后 的第 ４ 次部会 中 ，将禁止利 益取得从 损害信托财

产之角 度重新做 了划 分 ， 即①利用信托财产取得利 益的行为 ；②处理信托事务取得利益 的行 为 ； ③利用有关信

托 财产 的信息取得利益 的 行为 。 甲 案包含 了上述所有 的 内容 ， 乙案
“

禁止①与 ② 的 内容
”

，丙案
“

只 禁止①的 内

容 ， 丁案不设置禁止利益取得的规定 。 审议会中 ，实务界对 内 容③ 的反 对意见较多 ， 删除 了 ③的 内容 ， 变为 甲

案 规制① 与 ②的 内容 ， 乙案 只规制① 的 内容 ，丙案不设置禁止利 益取得 的规定 。

〔 ５ ２ 〕 能見善久 ： 《信托 （７） 実務 ｔ理論 》 ，有斐 閣 ２０ ０ ９ 年版 ，页 １ ５ ０ ；寺本昌 広 ： 《逐 条解 説新 信託法 （補

訂版 ） 》
，
商事法務 ２０ ０８ 年版 ， 页 １ １ ８

。

〔５ ３ 〕 別 冊 ＮＢＬ 編集部 ，
见前注 〔 ５ ９ 〕 ， 页 １ ０ ７ 。

〔５ ４ 〕 日 本《公司 法 》第 ３ ５ ６ 条规定 了董事 的利益与公司 相 冲突 。

〔５ ５ 〕 神作裕之 ：

“

商法 Ｉ

二 競業禁止 ＣＯ法理
”

， 《法学協会雑誌 》 １ ９ ９ １ 年 １０ ８ 卷 １ 号 ，
页 １ ３ ８ 。

〔５ ６ 〕 利益相反研究会編 ：

“

金融取引 利益 相反 （各論 ）

”

， 《 別冊 ＮＢＵ ２ ００ ９ 年 １ ２ ９ 号 ， 页 ７２ 

—

７３
。

〔 ５ ７〕 日 本《信托业 法 》第 ２ ９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对利 用信息进行 了明 文规定 。

？

？１ 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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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 响 的归为利益冲突行为 ， 与信托财产没有关 系 ， 只是利用受托人地位取得利益的 ，作为

禁止利益取得行为处理 。 这种观点是将利 益冲突行为 与利益取得行为 截然分开 ，作 为两种相

互没有交错的行为规范来处理 。 另外 ，作为忠实义务
一般条款的指导理念 ，是采用利益冲 突还

是禁止利益取得规则也莫衷一是 。 禁止利益 冲突是在形式上 、客观上存在利益 冲突 的情形 ，注

重忠 实义务 的预防功能 。 相反 ，禁止利益取得行为 ，是 受托人因不 当 的行为获得利益 ， 其禁止

的理 由是预防不使受益人遭受损失抑或是禁止受托人取得利益 ，禁止的理 由不 同 ，则违反该义

务的法律后果也将不 同 。 最终 ， 日 本借鉴了 美国 信托法重述对一般条款的解释 ，将第 ３０ 条作

为忠实义务的一般条款 ，具有兜底作用 ，包涵 了禁止利 益冲突 与禁止利益取得两项 内容 ， 除 了

形式判断具体利益冲 突规定的 第 ３ １ 条 、
竞业行为的 第 ３ ２ 条之外 ， 其他 的违反忠实义务 的 内

容 ，通过实质性判断将其纳人到
一般条款的规制 范围之 内 。

就违反竞业义务的法律效果而言 ， 日本 《信托法 》规定了
“

介入权
”

，受托人因竞业行为取得

的利益归人信托财产 。 但是 ，介人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 在信托法重述 中违反竞

业行为和 自 我交易行为一样 ，其救济方式为利益归人 。

Ｃ５Ｗ

在大陆法系 ，利益归人不 同于违约 、侵权的损 害赔偿 。 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效果常与利益

取得规则存在交叉 。 对于利 益归 人责任 的理解 ，存在两种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 ，在设置禁止利

益取得规定时 ，违反该规定的法律效果 ，是 由 禁止利益 取得规则直接产生 的责任形式 。 比如 ，

因受托人的特殊才能进行 自 我交易获得利益的 ，虽然信托财产没有遭受损 失 ，取得的利益也应

归入信托财产 。 另
一种观点认为禁止利益取得规则具有抑制违反忠实义务 的效果 ， 即使信托

财产没有损失 ，所得利益也要归还信托财产 ，受托人失去 了谋取利益的动机 ， 可 以减少违反忠

实义务的情形 。 英美法 中规定 的违反忠实义务的利益归 人法律效果 ，就是缘于上述理由 。

〔 ５ ９ 〕

而在 日 本的信托实务 中 ， 因管理固有财产所获得的信息或在管理信托之外获得 的信息 收 回 的

债权 ， 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根据债权 比例公平分配已成惯例 。

〔 ６Ｇ〕

日 本《信托法 》第 ３０ 条作为忠实义务的
一般条款 ，包括利用信托机会在内 的 形形色色 的违

反忠实义务的 内 容 ，违反第 ３ １ 条利益冲突与 第 ３ ２ 条竞业行为 的行为效力 法律条文有 明 确 的

规定 。 就违反
一般条款 的法律后果 ， 日 本 《信托法 》第 ４ ０ 条第 ３ 款规定受托人违反忠实义务

一

般条款所获得的利益推定为信托财产的损失 ，具有利益 归人的 功能 ，但没有直接规定
“

利 益归

人
”

，是考虑到信托法与 民法之间的平衡 。 但是 ， 日 本《信托法 》没有规定违反
一般条款的行为

效力 ，存在法律条文应如何适用的问题 。 对于行为效力 ， 日本学者
一

般围绕受托人的权限问题

进行探讨 ， 即是将其作为违反受托人权限 内 的行为 （滥用权利 的行为 ） 还是作 为无权限 的行为

来处理 。 日 本 《信托法 》第 ２ ７ 条规定 了受托人的权限 ，有学者认为违反忠实义务之
一般条款如

是权限外的行为则应适用第 ２ ７ 条的规定 ， 如将违反忠实义务 的行为解释为权限 内 的行为既是

〔 ５８ 〕 Ｒｅ ｓ ｔａ ｔ ｅｍｅｎｔ ｏ ｆ ｔ ｈｅＬ ａｗ ，Ｓｅｃｏｎｄ ．Ｔ ｒｕｓ ｔ
ｓ ，§２０ ６ ．

〔 ５９ 〕Ｊ ａｍ ｅ ｓＥｄ ｅ
ｌ
ｍａ ｎ

？Ｇａ ｉｎ

一

ｂａ ｓｅｄ ｄａ ｍａｇｅｓＣｏｎ ｔ ｒａ ｃ ｔ ｓＴｏｒｔ ＊Ｅｑ
ｕｉ ｔｙ

ａ ｎｄ Ｉ ｎ ｔｅ ｌｌ ｅ ｃｔ ｕａ ｌＰ ｒｏ ｐｅ ｒｔｙ
＾Ｈ ａｒ ｔ

Ｐｕｂ ｌ
ｉｓｈｉｎｇ ，

２００ ２ ，

ｐ ．
１ ９ １ ．

〔 ６０ 〕 能見善久等 ，
见前注 〔 １ 〕 ， 页 １ ３ １ 。

？１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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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日 本 《信托法 》第 ３ １ 条利益冲突规定 〔？抑或是 日 本 《 民法 》第 ９ ３ 条但 书 〔 ６２ 〕 的问 题 。

〔 ６３ 〕

这又与信托法 中受托人权限的 规定相关联 。 日 本《信托法 》第 ２ ６ 条是 当然享有宽泛的
“

管理 、

运用信托财产
”

的权 限 ，还是受托人的权 限受到
“

达成信托 目 的 必要行为
”

的限 制 ， 前者为 多数

说 。 违反忠实义务 的行为采前者观点 为权限 内 的行为 ， 采后者 的观点 为权限外 的行为 。 由 于

第 ３ ０ 条是
“

实质性
”

判断 ， 违反第 ３ ０ 条的忠实义务 的行 为应为权限外的行为 ， 其行为 效力

在受托人与信托内 部为无效 ， 涉及到第三人的行为 为可撤销 。

四 、 我 国信托受托人的竞业义务

（

＿

）
公司 董事竞业义务的类推适用

我 国 《公司法 》第 １ ４ ８ 条规定 了董事及高管人 员 的禁止行为 ， 其 中第 ５ 款规定
“

未经股东会

或者股东 大会同意 ，利用职务便利 为 自 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 司 的商业机会 ， 自 营 或者为他人

经 营与所任职公司 同类的业务＇由 于我 国信托事务 中受托人多 为信托公 司 ， 可 以 考虑类推适

用公司法 的规定来规制信托受托人 的竞业义务 。 就公 司法 的竞业禁止义务而言 ， 采取与 自 我

交 易并列列举的立法模式 ，其规定 的行为标准与责任后果亦无不 同 。
从上述的 国外立法来看 ，

应该 区别对待 董事的竞业 义务与 自我交易义务 。 受托 人个人与第三人交 易 ， 不能像 自 我交易

那样否 定其行为效力 ，是否构成竞业需要实质性判断 。 比如 ，董事 购买 了经营业务所必要的财

产 ，并不从事 同种业务 ： 董事购买 的土地不是用来经营公司 同种业务 ，而是作 为存放经 营不同

业务货物的仓库使用 ，从形式上董事并没有经营与公司相竞争的事业 ，不能构成竞业行为 。 但

是 ，信托法重述将这种情形作为受托人的竞业行为处理 ， 可见公 司董事与信托受托人在竞

业义务 的外延上存在差异 。 另外 ，信托受托人 的竞业行为本身又可 以 分为几种不 同的类型 ，具

体为 ：第一 ， 受托人个人经营信托 已 经经营 的业务 ， 给信托造成了损 失 ， 可 以作为损害赔偿 的问

题处理 ； 第二 ，信托在现阶段没有经营该业务 ，但在不久 的将来会经营 ；第三 ，受托人利用管理

的信托信息进行经营 活动 的情形 。 很明显 ，这三种情形的 规制 目 的 与对信托产生 的危 险性是

不 间的 ，从法律应然性 的角 度 ，对不 同类型 的竞业行为法律规制 的 目标与责任承担后果也应该

区分对待 。

〔 ６ １ 〕 日 本 《 信托 法 》第 ３ １ 条的 自 我交 易行为 的 效力 为无效 ， 有第 三人介 人时为可撤销 行为 。 信托 法的

这 种解释与 日 本民法 相悖 ，
民法代理人 的 自 我交易行为被看 成是权 限外 的 行为 ， 为无效行为 。 无效行 为即 便

第 三人介人 ，也不能变为原则 上有效 的可撤销 行为 。 滥用权限 的行为 ，

一

般认 为是权限范 围 内的 行为 ，受托人

为 自 己 或第三人的利 益滥用受托人权限 的 ，也应属于权限 内的行为 ， 为保护受 益人 的利益 ， 不涉及第三人 利益

的 ，否定该行为 。

〔 ６ ２〕 日 本《 民法 》第 ９３ 条单书规定心里保留 意思表示 的 相对人 知道或 应该知 道 表意人 的真 意的 ， 该意

思表示无效 。

〔 ６ ３〕 能見善久等 ，见前 注 〔 １ 〕 ，页 １ ６ ７ 。

〔 ６ ４ 〕 同 上注 ，
页 １ ６ ６ 。

〔 ６ ５〕 Ｒｅ ｓｔ ａ ｔｅｍ ｅｎｔｏ ｆ ｔｈ ｅＬａｗ
， Ｓｅｃｏ ｎｄ ，

Ｔ ｒｕ ｓ ｔ ｓ ， §１ ７ ０ｃｏｍｍｅｎ ｔｋ作 为受托人 的竞业行为 予以 禁止 。 ．

？１ 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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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公司在制度结构上存在诸多不 同 ，公司 的独立人格利益 ，可 以 明确区分董事利益 与

公司 利益 ，公 司股东的共益权使其可 以享有管理上的权 利 ， 由 于信托财产本身 不具有法人资

格 ，其财产名 义转移给 了受托人 ，信托的受益人只 能要求财产上 的权利 ；
公司 法对忠实义务规

则 的设定已 采用披露与事前批准 的宽松方式 ，而非严格禁止一切利益 冲突行为 。 另外 ，受

托人不局限于法人 ，也可以是 自 然人 ，类推适用公司法董事 的竞业义务 ，存在适用僵硬 与不周

延的问题 。

（
二

）
我国 信托受托人忠 实义务

一

般条款的确立与 内 涵

我 国信托法没有明确 规定受托人的竞业行为 。 有 的学者将信托受托人的竞业义务作为我

国 《信托法 》第 ２ ６ 条的规制对象 。

〔 ６７ 〕 该学说将竞业行为 作 为受托人忠实义务的
一种类 型 固

然意义重大 ，但依据《信托法 》第 ２ ６ 条的规定不免有些牵强 。 我 国 《信托法 》第 ２ ６ 条规定 了受

托人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 自 己 谋取利 益 。 条文 的表述应解释为限于 利用信托财产获得利益的

情形 ，与英美法系 中的受托人禁止利 益取得规则有所差异 ， 不能涵盖受托人未利 用信托财产却

因信托获利 的情形 以及受托人为第三人谋利的情形 。 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 ，从第三人处得到

贿赂
、
礼金 以及 回扣 的行为 ，虽然 受托人获得 了利益 ， 但未必是

“

利 用信托财产
”

的所得 。

囿于竞业行 为往往不是直接利用信托财产 ，受托人个人是利 用 自 己 的 财产经营与信托相竟争

的业务 ，特别是有关信托的信息 ，很多情况下 是不能确认为 信托财产 的 。

〔６ ９ 〕 比 如 ， 受托人受

托年金信托 ，在信托交涉阶段 ， 受托人得知信托要大量购 入某公司 的股票 ， 提前 以个人名 义低

价购买该股票 ，在信托设立后 ， 为信托财产购买该股票时再抛售股票谋取个人利益 。 在这种情

况下 ， 因 为信托还没有设立 ，有关信托的信息很难说是信托财产 。 即便信托业 已设立 ，也难将

这种信息界定位信托财产 。 此外 ，该条似乎透露着利用信托财产就等于违反 义务 的气息 ，

没有像其它条文
一样规定解除忠实义务 的条件 ， 违反义务 的 法律效果是将受托人获得的利益

归人信托财产 。

〔７ １ 〕 这种规定存在不合理的情形 ，如在买卖证券的实务操作 中 ， 如果信托财产

与 固有财产一起购买 ， 由规模交易 产生 的手续费优惠 ，按照 比 例进行分配给受托人个人 的 ，也

属于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获利 的情形 ，但是该行为同时会给受 益人带来利益 ， 如没有解除条

件 ，这种给受益人带来利益的情形也被禁止 。

相反 ，我 国 《信托法 》第 ２ ５ 条规定 ：

“

受托人应 当遵守信托 文件的规定 ， 为受益人的最大利

〔 ６？ 邓峰 ，
见前 注 〔 ４〕 ，

页 ４ ４０ 

—

４４２
。

〔６ ７ 〕 何宝玉 ： 《信托法原理 》 ， 中 国 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０ ５ 年版 ， 页 ２ １ ３ 。

〔６ ８ 〕 卞耀武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信托法释 义 》 ， 法律 出版社 ２ ００ ２ 年版 ， 页 ９ ７ ： 对第 ２６ 条作扩大解 释 ，将

该内 容解释为不 得以受托人 的地位获得利 益 ，不得 以 信托财产获得利益 ，不得 以信托交易获得利 益 ， 收取 回扣

的行 为 、贿赂 、收 受礼金应视为 第 ２ ６ 条规制 的 内 容 。

〔６ ９ 〕 冯果 ：

“
‘

禁止篡夺公 司机会
’

规则探究
”

， 《 屮 国 法学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１ 期 ：

“

信 息 、机会
”

是 否可界定为 财

产 ，在理论上存在分歧 。

〔７ ０ 〕 Ｅ
ｇ

Ｌｏ ｒｄＣｏ ｈｅｎ
，Ｐ ｈｉ

ｐｐ
ｓｖ ．Ｂｏａ ｒｄｍａｎ ， １ ９ ６ ７２Ａ ．Ｃ．４ ６ （ Ｈ ． Ｌ ． ）

，ｐ ． １ ０ ２ ．

〔７ １ 〕 利用信托财产获得利益 归 人信托财产 ，第 ２ ６ 条有 明 确 规定 ， 在法律构 成上 ， 也 可 以适 用 《 信托 法 》

第 １ ４ 条第 ２ 款的 物上代位 的规定 ， 将所获得财产 、利 益归人信托 财产 。

？１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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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理信托事务 （第 １ 款 ） ； 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 ，必须恪尽职守 ， 履行诚实 、信用 、谨慎 、有效管

理的 义务 （第 ２ 款 ） 。

”

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是否属于忠实义务 的规定在学者之间 存在分歧 。

一般认

为第 ２ ５ 条第 ２ 款规定了 受托人的注意义务 。

〔７ ２〕 但是 ，对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很多学者却没有更多

的探讨 。

Ｃ ７３ ：Ｉ 有学者认为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是受托人 的总义务
；

或将第 ２ ５ 条与第 ２ ６ 条视为

忠实义务的
一般条款

； 也有将第 ２ ５ 条第 ２ 款视为 受托人的忠实义务 。

笔者认为我 国 《信托法 》第 ２５ 条第 １ 款作为忠实义务 的一般条款优于第 ２ ６ 条 。 从条文的

表述上来看 ，

“

利用信托财产为 自 己谋取利益
”

在表述上具有 一定 的局 限性 ，作为一般条款的兜

底功能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 相反 ， 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
“

为受益人 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 务
”

，可 以

赋予 其宽广的 内 涵 ，如美 国和 日 本 ，

“

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行事
”

作为忠实 义务 的
一般条款 ，包

含 了禁止利益冲突与禁止利益取得 的 内 容 ，我 国 《 信托法 》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具有 同 样的表述 ，可

以赋予其 同样的 内涵 。

问题是 ，在确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行使为忠 实义务 的
一般条款后 ，应如 何界定 该

一般条

款的 内 涵与外延 。 英 国法虽有过禁止利益 冲突规则 与 禁止利益取得规则 的博弈 ，最终信托法

重述将两者
一并整合为

“

忠实义务
”

，不再强调这两者之间 的关系 ，而是在忠实 义务项下划分了

诸多类型 ，竞业义务就是其中一种 。 就忠实义务 的一般条款而言 ，英美法 、 日 本法 的共同特点

就是以
“

只为受益人的利益行事
”

之抽象的指导理念来捕捉瞬息万变的事态所产生的违反忠实

义务的行为 ，是效力 性条款 ，具有实质性的 内 涵 。 作为统领地位的
“

只为 了受益人的利益行事
”

包括 了两层涵义 ：

一是 ，受托人对受益人的忠实性 ，受托人为 自 己 谋利 的情形毋庸多言 ，除 受益

人以外 的任何人的利益都被排除在外 ， 即不可分割 的忠实性 （ ｕ ｎｄ ｉｖｉｄｅｄＬｏｙａ ｌ ｔ ｙ ） 。

Ｃ ７７ ：］ 由 此 ，

排除 了受 托人为 自 己谋取利益和为第三人谋取利益 的行为 。 我 国 《信托法 》第 ２ ６ 条规定 了 受

托人利用 信托财产谋取利益 的情形 ，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规制 的对象应是除 了第 ２ ６ 条之外的 为了

自 己或第三人谋取利益的情形 。 二是 ， 利益冲突行为 的禁止 ，是防止为受益人以外 的人获得利

益 。 因 为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在作 出决定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作出 对 自 己 有利 的决定 ，在

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时往往会将 自 己 的利益一并考虑进去 ， 并且 ，受益人很难证 明受托人考虑了

自 己 的利益作出 了决定 。

〔 ７８ 〕

（

三
）
我 国信托受托人竞业义务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我 国 《信托法 》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作为 忠实义务的一般条款 ，可 以规制受托人 的竞业行为 。 前

述受托人 的竞业行为可 以分为 ： 第一 ，信托经营某一营业活动 ， 受托人个人经 营与其相 同 的营

〔７ ２ 〕 周小 明 ： 《 信托制度 ： 法理与 实务 》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２ 年版 ，页 ２ ２ ７ 

—

２ ２ ９ 。

〔
７ ３ 〕 何宝玉 ，

见前 注 〔 ７５ 〕 ，页 ２０ ９
；王 连洲 、王巍 ： 《 金融信托与资 产管理 》 ，

经济管理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３ 年版 ， 页

２ １ ５ ； 张 敏 ： 《信托受托人 的谨慎投 资义 务研究 》 ， 中 国 法制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 版 ， 页 １ ０ ０

—

１ ０ １
。

〔 ７４ 〕 谭振亭 ： 《信托法 》 ， 中 国政 法大学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０ 年版 ，
页 １ ２ ３

。

〔 ７ ５〕 刘正 峰 ：

“

信托制度基础之 比较与受托人义务立法
”

， 《 比较法研 究 》 ２０ ０４ 年第 ３ 期 。

〔
７ ６〕 余卫 明 ： 《 信托受托人研 究 》 ，法律 出版社 ２ ０ ０７ 年 ， 页 １ ７ ７ ？

〔 ７ ７ 〕 Ｇ ． Ｔ ．Ｂｏｇ ｅ ｒｔ ，Ｔｒｕｓ ｔ ｓＷ ｅｓ ｔ
Ｐ ｕｂ ｌ

ｉ ｃＣｏ ． １ ９ ８７ ，§ ９ ５ ？ｐ ． ３ ４ １ ．

〔 ７ ８ 〕 Ｉ ｂ ｉ ｄ．
， §９ ５

， ｐ
． ３４ ２ ．

？１ ９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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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给信托财产造成损 失的类型 ；第二 ，信托现阶段没有经营该事业 ，但是 以后 可能会经 营该事

业 ，受托人个人经营 的类 型 （利用信托机会 ） ；第三 ，受托人使用 因 管理信 托获得的信息 经营某

项事业 （信托信息 的利用 ） 。 在制度设计上 ，第一种行 为对受益人 的危害最大 ，应绝对禁止 ， 所

获得利益应该全部归 人信托财产 ；后两种类型 因信托未必会利 用所有机会 ，可以通过
一定 的程

式让受托人个人利用 ，将所获得的利益按照
一定 比例分配 。 法律的应然状态 是根据不 同 的竞

业类型设置不 同 的规范 。 但是 ， 在现行法框架下 ，这些不 同的竞业行为作为
一般性忠 实义务 的

规制对象 ，纳人到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规制 的范围之内 ，适用统一的标准 。 而能否纳人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 ，重要的是判断受托人的利益是否与 受益人的 利益存在实质性冲 突 ，而非形式上存在竞业则

禁止 。

对于竞业行为与信托机会之间的关系 ， 在信托法中很少探讨 ， 可 以参考公司法中董事的竞

业行为与公司机会行为的关系 。 在英美法系国家 ，禁止董事篡夺公司机会属于公 司机会理论

规制 的范畴 ， 与董事竞业禁止义务作为不 同 的义务分别规制 。 然而 ，在大陆法系 国 家 ， 多将公

司机会理论看成是竞业义务的延长 ，公司法在新设机会理论规制 之前 ，

一般适用竞业禁止义务

来处理 。

〔７ ９ 〕 在学者中 间交叉说为通说 ，

ＣＳＷ笔者赞 同通说的 观点 ，虽然信托机会理论与受托

人的竞业禁止义务有重叠之处 ，但是 ，不完全重合 。 对信托机会的规制 ，亦适用一般条款 的实

质判断标准 。

竞业义务作为
一般条款的规制对象 ，探讨违反竞业义务的救济方式既是探讨违反

一般条

款的法律后果 。 我 国 《信托法 》第 ２５ 条没有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 ，是否类推适用第 ２６ 条的
“

利

用信托财产为 自 己谋利
”

的利益归人 ， 还是类推适用第 ２７ 条
、
２８ 条 自 我交易 的 救济方式有待

明确 。

违反 自 我交易 的规定 ，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毋庸多言 ，但法律没有规定 自 我交易 行为本身

的效力 。 日 本 旧 《信托 法 》类推适用 民 法 中 双方代理 的 法理规定 ， 否定 自 我交 易 的 行为效

力 。

Ｃ ８２ 〕 信托法与民法之间 的关系对 民商法学者来说是
一个既老又新的话题 ，

一般 《信托法 》

受到 民法体系上位法的改造 ，要受 《 民法通则 》 、 《合同法 》
、
《 物权法 》等的规制 。

〔 ８ ３〕
《信托法 》

中没有规定的 自 我交易行为的效力 ， 可 以类推适用民法 中代理的规定 。 但是 ，我国 民法代理部

分也没有明确规定双方代理 、 自 我交易行为 （代理人与本人的交易 ）的行为效力 。 司法实践中 ，

法院的判决分为三种 ：

一是 出 于对法律最淳朴 的解释 ，法律没有规定 自 我代 理行为 的行为效

〔 ７ ９〕 高言 、孙强 ： 《公 司 法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 》 ， 人民法 院 出 版社 １ ９９ ６ 年版 ， 页 ３ ３ ０ 。

〔 ８ ０〕 顾功耘 ： 《最新公 司 法解读 》 ，北 京人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６ 年版 ， 页 １ １ ２

—

１ １ ３
； 李领 臣 ：

“

裁判 思维下的 公 司

机会原则
——以 《公 司法 》第 １ ４９ 条为中 心

”

， 《北方法学 》 ２００ ９ 年第 ６ 期 ； 侯怀霞 ：

“

我 国
‘

禁止篡夺公 司 机会

原则
’

司 法适用研究
”

， 《法商研究 》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４ 期 。

〔 ８ １ 〕 卞耀武 ，见前注 〔 ７ ６〕 ，页 ９８
。 违反第 ２７ 条 、

２８ 条规定 的行为效力是无效 。

〔 ８ ２〕 四宮和夫 ； 《信託法新版 》 ， 有 斐閣 １ ９ ８９ 年版 ， 页 ２ ３ ６ ：
主张适用 双方代理 的规定 ， 但认 为 信托财产 间

的交易等相对宽松 ，法律后果 为 损害赔偿 ， 在逻辑上存 在问题 。

〔 ８ ３〕 王 涌 ：

“

论 信托法 与物权法 的关系——信托法在 民法法系 中 的 问题
”

，
北京 大学学 报 （哲学社 会科学

版 ） ２ ００ ８ 年第 ４ ５ 卷第 ６ 期 。

？１ 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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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没有可 以否定其效力 的依据 ， 因此 ， 自 我交 易行为 有效 。

《？ 第二种是认为 自我 代理行为

无效 ，这是受其他立法模式 影 响的结果 。

《５ 〕 第三种是相对无效
。

〔８？ 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得到

委托人或受益人同意的 自我交易行 为 ，构成 民法 中 的无权代理 。

《＾ 我 国 民法的无权代理行

为 的法律效果 ，通常称之为
“

效力 待定
”

。

〔 ８ ８〕 也有学者认 为信托法 中 的 自 我交易行为 的效力

为可撤销 ，但是没有给 出依据的法 律条文 。

ＷＷ 有的学者类 推适用 《信托 法 》第 ２ ２ 条的规定 ，

认为否定第 ２ ８ 条 自我交易 行为 的请求权人为受益人 。

ＷＷ

忠实义务的一般条款极可 能包括 因信托信息获取利益 的情形 ，此时更接近于第 ２ ６ 条 的利

用信托财产获利 ，也可能包涵 与利害关系人交易 的情形 ，此时 与 自 我交易行为相近 。 笔者认为

违反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的法律效果不宜类推适用第 ２ ６ 条或第 ２ ７
、
２ ８ 条的规定 。 因为竞业行为与

“

自 我交易
”

、

“

利 用信托财产利 益取得
”

的情形都存在一些差异 ： 自 我交易存在于受托人与信托

之间 ，属于 内部关系 ，不涉及第三人的利益 ，相反 ，竞业行为是 与第三人的交 易 ， 要考虑第三人

的交易安全 ；竞业行为亦不使用信托财产 ， 不会因使用信托财产对信托造成损失 ，或 因丧失信

托财产导致信托终止 。 受托人违反了 忠实义务的一般条款 ， 则 自 然违反 了管理职责 ， 我 国 《信

托法 》第 ２２ 条规定 ：

“

受托人违 反信托 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 因违背管理职责 、处 理信托事务

不 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 损失的 … …撤销该处分行为 ，并有权要求 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 原状

或者予 以赔偿
”

。 因 此 ， 可以类推适用我国 《 信托法 》第 ２ ２ 条的规定 ，撤销该行为 ，恢复信托财

产原状或赔偿损失 。

五 、 结 论

我国信托法没有明文规定 的竞业义务是信托受托人忠实 义务的
一项重要 内 容 ， 如上所述 ，

不宜类推适用我 国 《信托法 》第 ２ ６ 条利用信托财产获得利益 的规定 ，也不宜类推适用我 国公司

法有关董事等竟业禁止的规定 。 美国信托法重述将 忠实义务 的核心 理念表述为
“

为受益人最

大利益行事
”

，包括了 两层涵义 ：

一是 ， 受托人对受益人的忠实性 ， 除受益人 以外 的任何人 的利

益都被排除在外 ，
二是 ，禁止利 益 冲突行为 ，预 防为受益人 以外 的人获得利益 。 我 国 《 信托法 》

第 ２５ 条第 １ 款规定 了
“

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行事
”

，具有 同样 的 内涵 。 我国 《信托法 》第 ２ ５

＇

条第

１ 款作为 忠实义务的
一般条款 ，具有统摄 《信托法 》第 ２ ６ 条至 ２ ８ 条之外违反忠实 义务 的功能 ，

〔 ８４ 〕 李秋 阳等 与 宋志祥确 认合同 无效纠纷上诉案 ， （ ２０ １ ３ ）徐 民终字第 １ １ ６ ３ 号判 决书 。

〔 ８５ 〕 陈某与周 某等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上诉案 ， （ ２ ０ １ ２
）长 中 民 三 终字 第 １ ５ ７ ３ 号判 决书 。 同 样 的判 例有

刘振 央 与 楚怀欣 、徐喜凤 确认合 同 无效纠纷 案 （
２ ０ １ ２

）荥民二初字第 ５ ８ ９ 号判 决书 。

〔 ８６ 〕 李峥豪诉郑州 市金丰阀 门有限公 司等债务转移纠纷案 ， （ ２ ００ ８
）
巩 民初 字第 ２８ ２ ３ 号判决 书 。

〔 ８ ７ 〕 张军建 ： 《 信托法基础理论研 究 》 ， 中国 财政经济 出版社 ２０ ０ ９ 年版 ， 页 ２ ０３ 。

〔 ８８ 〕 崔建远 ： 《 民法总论 》 ， 清华 大 学 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０ 年版 ， 页 １ ２ １ ； 付翠 英 ：

“

无权 代 理 的 内 涵 与 效 力 分

析——兼评 《合 同法 》第 ４ ８ 条
”

， 《 法学论坛 》 ２０ ０ ２ 年第 １ ７ 卷第 ３ 期 。

〔 ８９ 〕 何宝玉 ，
见前 注 〔 ７ ５〕

，
页 ２ １ ５

。

〔 ９ ０ 〕 周 小明 ： 见前 注 〔 ８ ０ 〕 ，页 ２ ３ ７

—

２ ３８
。

？１ ９ ６ ？



信托 受托 人 的 忠 实义 务

我国虽然没有 明文规定受托人 的竞业义务 ， 当 受托人的竞业行为与受益人的利益存在实质性

冲突 时 ，满足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的构成要件 ，作为 违反忠实义务 的行为而被禁止 。 判断一个行为

是否违反忠实义务 的
一般条款 ，不同于 自 我交易 的形式判断 ，而采用实质性判 断 。 受托人违反

竞业义务 即是违反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的法律效果 ，

一定违背 了受托人 的信托职责 ，可 以类推适用

《 信托法 》第 ２ ２ 条的规定 ，可撤销该行为 ，恢复原状或请求损害赔偿 。

信托受托人负有竞业义务 的形式多种多样 ：受托人个人经营信托 已经经营的业务 ；
受托人

经营信托在不久的将来会经营的业务 ；受托人利用管理的信托信息进行经营活动的行为 ，法律

本应根据不 同 的竞业行 为设定不同 的保护 目 标 ，对该行为的危害性给予不 同 的规制和救济 ，但

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 ，竞业行为作 为第 ２ ５ 条第 １ 款规制 的对象 只能等同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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